
釋憲聲請書

壹 、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聲讀人即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申股）法 官 審 理 1 0 3 年度聲字第 

.539號累犯更 定 其 刑 案 件 ，認為本案所應適用之刑法第4 7 條 第 1 項累犯加重其 

刑 之 規 定 、第 4 8 條 第 1 項裁判確定後發覺累犯之4 置' 刑事訴訟法第4 7 17條第 

1 項累犯更定其刑之程序，違反憲法上之罪貴原則、平 等 原 則 、比 例 原 則 、正當 

法律程序與一事不再理，爱.提出釋憲之聲請，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遑憲，並停止適 

用 。

..又本院刑事第五庭曾因審珲 1 0 2年度交簡上字第 7 1 號 公 共危險案件，認為 

所應適用之刑法第 4 7 條 第 1 項 累 犯 之 規 定 ，違反憲法之罪責原則、平等原則與 

比例原則，因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懇請大法官受理本 

案.，立與前揭案 件 合 併 審 理 ，作成違憲之宣告。

* <

貳 、 本案疑義之性質，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本案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本案受刑人0  0  0 ,曾於 民 國 9 8 年間 > 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以 9 8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7 2 9號 判 決 ，判處有期徒刑 4 月 確 定 ，布 於 9 8 年 

1 0 月 7 曰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下稱前案），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 5 年内之 

1〇1年 9 月 5 日 、同 年 月 2 6 日 ，因販賣第二級毒品，經本院以：1 0 2年度訴字第 

3 9 9號 判 決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3 年 9 月 、3 年 8 月 ，應執行有期徒刑 4 年 6 月確定 

(下稱後案），但後案漏未認定累犯，核屬刑 法 第 4 8 條前段所稱之「裁判確定後，



發 覺 為 累 犯 ，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 檢察官乃依刑事訴訟法第 4 7 7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向本院聲請更定其刑。

二 、本案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刑 法 第 4 7 條累犯之規定已屑違憲的理由，本院刑事第五庭已在 1 0 2年度交 

簡 字 苐 7 1 號公共危險案件耷請釋憲理由書中予以敘明，主 要 的 違 憲 理 由 ，在於 

累 犯 之 規 定 違 反 「罪貴原則」、「平等原則」與 「比例原則」。

本 院 （刑事第五庭申般;）•在受理本案後，基 於 確 信 ，認為素犯除了上揭之「實 

體事項」違 憲 外 ，累犯更定其刑的程序 ^  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一事不再理原則， 

應 屑 違 憲 。

綜 此 ，本 案 聲 請 释 憲 的 理 由 ，主要在於累犯更定其刑之程序事項，實體事項 

(罪 責 原 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違 憲 的 理 由 ，敬請大法官參看本院刑事第五 

庭 1 0 2年 度 交 簡 字 第 7 1 號公共危險案件之釋憲聲請書。 •

叁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概說

判 決 確 定 後 ，發 覺 為 累 犯 者 ，依 刑 法 第 4 7 條之 規 定 更 定 其 刑 ，同 法 第 48 

條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而 刑 法 第 4 7 條 之 規 定 ，正是累犯成立之實體要件，符合累犯 

之 要 件 ，其 法 律 效 果 為 「加 重 本 刑 至 2 分 之 1」。

不 論 判 決 主 文 刑 之 宣 告 為 「財產刑」或 「自由刑」，只要判決確定後發覺為 

累 犯 ，更 定 其 刑 之 結 果 ，將 延 長 刑 度 ，而立法者並未限定變更之方式，在法律效 

果 的 選 擇 上 ，甚至可以將財產刑轉化成自由刑1。

本院在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搜薄相關更定其刑之裁定，目前並未發現粱更刑之種類的狀



自由刑的加重，涉及人身自由的限制，直 接 涉 及 憲 法 第 8 條 ；財產刑加 t ， 

則 與 憲 法 第 1 5條 財 產 權 與 憲 法 第 2 2 條之一般行動自由權相關2 ’既然是基本權 

的 侵 害 ，其程序是否合乎憲法的要求，將涉及正當法律程序之具體檢驗。

就結論而言，本院基於確信，認為累犯更定其刑之程序1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且因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對於一個已經確定的判決，再次予以審判（量刑 

之審理）、科 刑 ，違反一事 不 再 理 原 則 ，無法為合憲性之限縮解釋，已屬違憲。

二 、累犯更定其刑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一 ）正當涂律程序之意涵

以下是我國釋憲實務對於正當法律程序之具體闡釋。

1 、 釋 字 第 3 8 4號 解 釋 （流氓案件之正當法律程序）

釋 字 第 3M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 

定 之 内 容 ，就 實 體 法 而 言 ，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法 .而言，如犯罪嫌疑 

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 

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 

權 利 、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 

為 其 要 者 。」 、

2 、 釋 字 第 3 9 6號 解 釋 （公務員懲戒之正當法律程序） * 3

況 ，但有將原確定判決所宣告之拘役刑1變更爲有期徒刑（如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8 

年度聲字第2033號裁定、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5年度聲字第1275號裁定）、有將原本可 

以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更定成不得易嵙罰金之刑度（如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 

聲字第2346號裁定），但也有更定其刑「維持 j 原本刑度者（如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95 

年度聲字第1275號裁定）1然上揭裁定•乃至於幾乎目前搜索到的裁定，都沒有附量刑 

(加重刑罰）的具體理由。

3 若無法繳納罰金，則有易服勞役、提供社會勞動的問題（刑法第42條 、第 42條 之 1) ， 

而此並非財產權之限泡1 |尙涉•及一般行動自由。



釋 字 第 3 9 6號解釋理由書：「懲戒案件之審議，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例如採取直接審理、言 詞 辯 論 、對審及辯護 

制 度 |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

3 、釋 字 第 4 8 8號 解 釋 （接管金融機诸之正當法律程序）

釋 字 第 4 8 8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 走 ，監管人得協助受監管金融機構辦理概括讓與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負債， 

同辦法第十四條第四款規定，接管人執行職務有辦理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事項之行為時，應事先報經紂政部核准，雖有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主+項授權 

之 依 據 ，惟基於保障人民權利之考量，法律規定之實體内蓉固不得違背憲法，其 

為實施實體内容之程序友提供適時之司法救濟途徑 ’亦.應有合理規定，方符憲法 

維護基本權利之意旨；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命令，為適當執杆法律之規定， 

尤須對辕取影響人民權利之行政措施時，其應遵行之程序作必要之規 範 4 叔行 

法 、信用合作社法及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所定之前開各種措施，對 银 杆 、信用 

合 作 社 之 股 東 （社 員 ）、經營者及其他利害關你人，既 皆 #重 大 勒 饗 ，钕等法.規， 

僅就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加以規定，未 能 對 作 成 處 分 前 ，如何情形須聽取股 . 

東 、社 員 、經營者或利害關係人陳述之意見咸徵詢地方自治困趙相關槐關 (涉尽 

各該地方自治困艎經營之金融機構）之意見設置明文。前述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 

法允許主管機關逕行指派機關（機 構 ）或人員為監管人或接管人，而不問被指派 

機 關 （機 構 ）或 人 員 之 意 願 ，並使接管人取得經 .營權及財產管理處分權，復由接 

管人及主管機關決定概括讓與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負債，或與他金融機構合 

併 ，無須斟酌受接管之金融機構股東或社員大會決議之可行性，亦不考慮該金融 

機構能否適時提供相當資金、擔保或其他解決其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有效方法， 

皆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未盡相符。前述銀行法 '信用合作社法及金融機 

構監管接管辦法，主管機關均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修正。」可見對於財產權 

之 侵 害 ，其程序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4 、釋 字 第 4 9 1 號 解 釋 （公務員免職處分之正當法律程序）



釋 字 苐 4 9 1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既係限制蒽法保障人 

民服公職之權利，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諸如作成處分應經機關内部组成立場 

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前並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及申 m 之 拽 會 ，處分書應附記 

理 由 ，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受理機關等，設立相關制度予以保障。」

5 ' 釋 字 第 6 3 6號 解 釋 （流氓認定之正當法律程序）

釋 字 第 6 3 6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審查委員會組成之多元化，固然有助於提升其 

審查之客觀性，惟欲保障被提報人之防禦權，必須賦予被提報人辯護之機會，除 

應保障其於受不利益之決定時 .，得以獲得事後之救濟外，更須於程序進行中使其 

享有陳述意見之權利。是故於審査委員會之流氓審聋程序中，法律自應賦予被提 

報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6 、 釋 字 第 710'號 解 釋 （強制合法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境之正當法律程序）

釋 字 第 7 1 0號 解 釋 文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曰修正公布之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 

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 行 強 制 出 境 。…… 」（該條於九十八年七 

月一日為文字修正）除因危害國家安舍或社會秩序而須為急速處分之情形外，對 

於經許可合法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未予申辯之機會，即得逕行強制出境部分， 

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符憲法第十條保障邊徙自由之意旨。」

7 、 小結

雖然上開大法官解釋，是針對不同的基本權、侵害裎度不一的情節而為正當 

法律程序之闡述，而大法官在釋字第 6 8 9號 解 釋 也 表 明 ：「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 

原 則 之 内 涵 ，除要求人民權 利 受 侵 害 或 限 制 時 ，應有使其獲得救濟之機會與制 

度 ，亦要求立法者依據所涉基本權乏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 

利益 '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成本等因素綜合考 

量 ，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但累犯為刑罰之加重，涉及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在

5



侵害的強度與基本權種類看來，關於累犯更定其刑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應該是 

以嚴格的審查標準來檢驗。 '

雖然累犯更定其刑對於基本權侵害程度，不若刑事訴訟認定有罪與否，但從 

以 上 解 釋 的 脈絡加以觀察，侵害基本權的正當法律程序至少應該包含：1 、受處 

分 人 陳 述 意 見 權 ；2 、說 理 義 務 （附記具體理由）3 ; 3 、直 接 審 理 。

(二 ）累犯更定其刑遠反正當法律程序冬論證

累犯規定於刑法第六章，第'4 7條是累犯之成立要件與法律效果規定，第 .48 

條 係 判 決 確 定 後 ，發 覺為累犯之處理方式，第 4 9 條為在外國法院接受裁判並不 

適 用 累 犯 之 除 外 規 定 。刑法對於如何更定其刑，其 程 序 如 何 ，並未加以規範。

唯一可以稱上累犯更定其刑之程序者，為开彳事訴訟法第4 7 7條 第 1 項 ，但該 

條 為管轄法院之決定（由該案把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 

定之），關於法院在進行累犯更定其刑孓程序時，應 該 如 何 為 之 ，均未規定<。

因 此 +，累犯更定其刑之程;序，並未給 i 告陳述意見的機會，裁定書亦未要求‘ 

量 刑 之 具 體 說 理 義 務 ，違 反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應 屬 違 憲 。

三 、累犯更定其刑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一 事 不 再 理 原 則 ，係指就同一行為或犯罪，不 得 為 2 次以上的追訴、審 判 ， 

與一事不二罰原則不同 3 * 5。我國憲法雖然沒有一事不再理之明文規定，但此為舉

3 這個說理義務的要求，並不只僅於是否符合累犯更定其刑之形式要件，對於如何加重 

處罰之量刑，也應該要有說理義務，我國刑事薛訟法第31〇條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記 

載科刑時就刑法第 5 7條或第 5 8條規定事項所審酌之情形，正是憲法正當法律程序量刑 

說理義務的具體實現。

< 因爲立法者的怠惰，觀察迓務作法，多爲書面審理、並未傳喚被告到庭陳述意見、判 

決書也多以「例稿」之方式交代，並未完整說明加重其刑、量刑之具體理由。

5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三 版 ，2013年 4 月 ，第 745頁 。



世 普 遍 之 法 則 ，為現代法治國家普遍賦予之憲法權利6 ’亦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 公 约 第 1 4條 第 7 項 所 明 文 規 範 ，論者從大法官釋字第3 8 4 號 解 釋 、第 3 9 2號 

解 釋 之 意 旨 ，推導出一事不再理為我國憲法之基本權7。而一事不再理的核心價 

值 ，在 於 避 免 冤 狱 、防止審判所帶來的痛苦、防止騷擾被告8。

累犯更定其刑之制度 1並非對於有罪與否的判決再次檢驗，而是針對已經論 

罪科刑的確定判決，變更其宣告的刑度，予 以 加 重 ，就 此 點 而 言 ，與一事不再理 

之 核 心 價 值 「避免冤狱」無 關 ，且累犯更定其刑，並 非 重 複 追 訴 ，也與一事不再 

理 之 核 心 償 值 「防止骚擾被告」無 涉 ，因 此 ，累犯更定其刑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 

原 則 的 關 鍵 ，在於是否會對被告帶來痛苦。

累犯更定其刑蜂然並 非 對 於 犯 罪 事 實 再 次 確 認 ，但予以加重其刑之涂律效 

果 ，其實等同於科刑之審判程序，依據前揭 說 明 ，一個符合正當法律轾序要求的 

科 刑 審 判 ，必須•讓受刑人有答辯的機會，且應該在裁判書中說明量刑之依據 > 而 

既然是科刑的審判，相 關 的 量 刑 資 料 ，也應該讓受刑人有提出的機會，這樣的程 

序 ，雖然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卻也對受刑人帶來極大的痛苦與折磨，只要 

在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或 赦 免 前 ，都有可能因為發覺爲 累 犯 ，而經檢察官聲請更定其 

开1 ，原 先 宣 告 的 「確 定 刑 度 其 實 只 是 「暫時性的確定」，隨時有變更的可能。

，此一寧由並不可歸贲於受刑人，國 家 機 關 （檢察官或法院）的 疏 失 ，
I '♦ * 1 -  S

不’應該 &受 刑 人 來 承 擔 此 不 利 益 ，就 此 而 言 ，受刑人對於判決不再上訴的理由， 

可能是因為刑度符合預期（例如遭判處有期徒刑 6 月 ，得易科罰金），但事後卻 

因判決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而遭聲請更定其刑，完全在受刑人原先的期待之外（更 

定其刑為有期徒刑 7 月 ，不得易科罰金），不正也是違反信賴保護原 則 。

6 如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德國基本法第103條 第 3 項•日本憲法第3 9條 。

1 王兆鵬•〈論一事不再理之蒽法原則（上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80期 ，2006年 

3 月 > 第 52頁至第 5 3頁 》

s 黃 朝 義 ，前 揭 書 ，第 745頁 ：王 兆 鵬 ，前 揭 文 _第 5 6頁至第6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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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累犯無法通過罪責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的檢驗，已眉違憲，請大法官 

直接宣告刑法第47條 之 累 犯 違 憲 。

累 犯 之 加 重 其 刑 ，對 於 受 刑 人 而 言 ，是 個 「意外的驚姑」，而 非 「意外的騖 

喜 」，對於一個已經經歷漫長訴訟程序遭有罪判決確定的受刑人，只因判決確定 

後 發 覺 為 累 犯 （不可歸貴於受刑人），就要再接受一次量刑的審判，對受刑人而 

言 ，並 不 公 平 ，明顯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而 且 ，受刑人在累犯更定其刑的程序中，沒 有 發 言 的 機 會 ，沒有看到法官的 

機 會 ，没有得到具體量刑理由的機會。如果大法官接受刑法第47條累犯合憲的結 

論 ，也請關照一下本案累犯更定其刑的正當法律程序，及違反憲法一事不再 S 原 

則 ，一併宣告刑法第48條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 第 1項累犯更定其刑之程序違憲。

此 致

司法院

聲請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申 股 ）法 官 陳 德 池 .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曰

【附件】停止訴跨程序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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